
每人 1500 元！菏泽 2025 年一次性扩岗补助截止日期已临近！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

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的通知》（鲁人社发〔2024〕7 号）要求，我市继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申请条件

1、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我市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 16—24 岁登记失业青年三类人员；

2、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足额缴纳 3 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且审

核时处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

3、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 1 次一次性扩岗补助，不得跨企业、跨年度、跨地区、跨资

金渠道重复享受。已由之前受雇企业享受或同一企业在以前年度及其他地区享受、已用于享

受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或一次性扩岗补助的，相关人员身份信息不能再

用于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二、补贴标准

按每招用 1 人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三、政策解释

高校毕业生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

书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专科（高职）毕业生，不包括函授、成人教育、技师学院

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等毕业生。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不早于 2023 年（2025 年招用）、2024 年（2025 年招

用）。

登记失业的 16—24 岁青年（已办理失业登记且被招用时根据身份证日期年满 16—24 岁的青

年）。

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的单位性质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不适用。

劳务派遣单位需自主申请，经办模式及资金分配方式参照稳岗返还政策实施。

四、申请方式

采取主动服务与企业自主申请相结合的经办模式。参保单位可登录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官网（http://hzrsj.heze.gov.cn/）→网上政务服务大厅→社会保险单位网上服务系统，确

认经大数据比对后推送的一次性扩岗补助相关信息。企业也可向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自

主提交申请进行线下办理。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将资金拨付至企业

对公账户。

五、联系方式

在办理一次性扩岗补助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可随时拨打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电话咨

询：0530-2419912


